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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58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7 2026/7/8 2026/7/8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1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2,125,61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8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5,032,855.54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7/7 2026/7/8 2026/7/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利润分配不派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无锡祥生投资有限公司、无锡祥鼎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无锡祥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御

德科技有限公司和莫若理女士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8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8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22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

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22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司股票的股

东，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22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

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

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5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0-85271380

特此公告。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358� � � � � � � � �股票简称：祥生医疗 公告编号：2026-020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6月12日，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6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及相

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

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

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六个月，共

有14名激励对象及1名激励对象直系亲属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他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根据公司核查，上述15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知悉本次激励计

划事项之前，根据上述15名核查对象出具的声明，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其本人对二

级市场交易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此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

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

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

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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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新吴区新辉环路9号 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0,625,05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0,625,0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906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90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参会董事共同推选周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周峰先生、罗国政先生、李寿喜先生、宋安成先生现场方式出席，莫善

珏先生、莫若理女士通讯方式出席；

2、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周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450,739 99.7837 165,318 0.2050 9,000 0.011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449,339 99.7820 166,718 0.2067 9,000 0.0113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465,839 99.8025 150,218 0.1863 9,000 0.0112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465,839 99.8025 137,562 0.1706 21,656 0.026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0,446,733 98.3587 165,318 1.5565 9,000 0.0848

2

《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0,445,333 98.3455 166,718 1.5696 9,000 0.0849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10,461,833 98.5009 150,218 1.4143 9,000 0.0848

4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10,461,833 98.5009 137,562 1.2951 21,656 0.20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1至议案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由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数量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2、 议案1至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应晓晨、余莉、高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585� � � � � �证券简称：苏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0

转债代码：113640� � � � � �转债简称：苏利转债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时调整

“苏利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40 苏利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6/7/8 2026/7/9

● 调整前转股价格：17.21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2.04元/股

● “苏利转债”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6年7月9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928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2月16日公开发行了9,

572,11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95,721.10万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第

一年为0.4%、第二年为0.6%、第三年为1%、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2%、第六年为3%。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50号文同意，公司95,721.10万元可转债于2022年3月10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苏利转债” ，债券代码“11364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下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苏利转

债” 自2022年8月2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20.11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

情况如下：

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自2022年6月8日起，“苏利转债” 的转股价格变为19.71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权益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63）。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6月30日起，“苏利转债” 的转股价格变为19.16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6）。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7月1日起，“苏利转债” 的转股价格变为19.11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7）。

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于2024年7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修正“苏利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苏利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7

月22日起由19.11元/股调整为17.2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苏利转债” 转股价格暨

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160,000股限制性股票。 因股本总数减少，“苏利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6年6月22日起由17.20

元/股调整为17.2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暨

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2）。

二、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一）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及2026年5月29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5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1、 拟以公司截至2026年4月20日的股份总数194,399,183股扣减已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60,

000股后的总股本194,239,183股为基数，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60元（含税），以此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9,926,105.88元（含税）。

2、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如在2026年4月20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同时拟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转增股本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苏

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23）。

公司于2026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8），公司按照

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对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现金分红金额

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5553元（含税）。 按照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公司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仍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

股。

（二）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在“苏利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

等情况，公司将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综上，“苏利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三、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一）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

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交所网站和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

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具体

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

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

制订。

（二）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P1＝（P0-D+A×k）/（1+n+k）=（17.21-0.35553+0）/

（1+0.4+0）≈12.04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17.21元/股，D为每股派送的现金红利0.35553元（含税），n为转增股本率

0.4，P1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12.04元/股。

综上，“苏利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7.21元/股调整为12.0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

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三）停止及恢复转股时间

“苏利转债” 自2026年6月30日至2026年7月8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自2026年

7月9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585� � � � � �证券简称：苏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9

转债代码：113640� � � � � �转债简称：苏利转债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5553元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8 － 2026/7/9 2026/7/9 2026/7/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9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96,682,722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55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9,926,608.15元（含

税），转增78,673,089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75,355,811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8 － 2026/7/9 2026/7/9 2026/7/9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缪金凤、江苏沽盛投资有限公司、汪静莉、汪焕兴、汪静娟、汪静娇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针对上述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553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

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人民币0.31998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199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199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0.35553元（含税）。

（6）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公司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本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3,257,000 1,302,800 4,559,8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93,425,722 77,370,289 270,796,011

1、A股 193,425,722 77,370,289 270,796,011

三、股份总数 196,682,722 78,673,089 275,355,811

六、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将根据《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

时调整“苏利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七、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75,355,811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0.70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办

联系电话：0510-86636229

特此公告。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956� � � � � � �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6-029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煤改气购销框架协议暨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是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天绿能” ）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

将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和交易条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2026年6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河北省农村煤改气购销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董事对

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曹欣博士、李连平博士、秦刚先生、张旭蕾博士、谭建鑫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均表

决通过。 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

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上市地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其条款及年度上限属

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

向关联方销售煤改气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11,020 20,370 20,370

向关联方采购煤改气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93,000 235,400 235,400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金额的主要预测依据

在考虑《河北省农村煤改气购销框架协议》的各项年度上限时主要考虑因素如下：

1.框架协议中规定了河北建投新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供应链” ）向河北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燃气” ）

供应煤改气（煤改气指用于替代农村区域原有燃煤用能模式而供应的管道天然气）以及河北燃气向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河北天然气” ）供应煤改气的供应量计算方法。据此方法计算，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的三个年度，新能供应链向河北燃气供应煤

改气的数量预计分别不超过5,510万立方米、10,185万立方米及10,185万立方米，而河北燃气向河北天然气供应煤改气的数量预计分别

不超过人民币46,500万立方米、117,700万立方米及117,700万立方米；

2.河北省政府主管部门对煤改气业务的指定价格；及

3.在上述测算的基础上上浮5%，以预留空间应对因天气变化而导致的煤改气用气需求较历史水平的可能增加。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北燃气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投” ）全资子公司，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情形。

河北燃气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河北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年12月3日

注册资本 15,500万元 实收资本 15,5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127B（省招大厦一楼）

经营范围

城镇燃气销售；燃气设备及配件、管道、管材及配件的销售；燃气设备的安装、维修；电力供应、热力供应；节能技术、新能源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市政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0MA0D22KF59

法定代表人 宋志勇

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项目 截至2026.03.31

资产总额（万元） 145,954.85

负债总额（万元） 142,514.50

净资产（万元） 3,440.35

项目 截至2026年1-3月

营业收入（万元） 3,217.97

净利润（万元） -787.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787.06

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

项目 截至2025.12.31

资产总额（万元） 140,467.39

负债总额（万元） 136,242.28

净资产（万元） 4,225.11

项目 截至2025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9,748.67

净利润（万元） -1,469.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1,469.14

注：2025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原则和金额上限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按照河北省政府有关安排部署，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能供应链、控股子公司河北天然气拟与河北燃气签订《河北省农村煤改气购销

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 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新能供应链将作为气源企业向作为河北省煤改气业务运营管理平台的河北

燃气供应煤改气，而河北燃气将其各自气源企业（包括新能供应链）采购的煤改气销售给作为煤改气业务一级用户（一级用户指煤改气

业务中直接采购河北燃气天然气资源的用气主体）的河北天然气。各方同意按照框架协议约定进行煤改气的销售与购买。在协议有效期

内，煤改气购销将根据框架协议约定的原则另行订立具体交易协议。

本框架协议自获得新能供应链和河北天然气的控股股东新天绿能的独立股东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二）交易定价原则

新能供应链向河北燃气销售煤改气的单位售价（简称“出售价格” ）及河北燃气向河北天然气销售煤改气的单位售价（简称“采购

价格” ）统一按照河北省政府主管部门对煤改气业务的指定价格，且采购价格不高于出售价格。

三方均同意，在框架协议执行期间，如果政府主管部门出台新的农村煤改气专项价格政策，则本协议价格自上述新政策生效之日起

按新政策执行，但在任何情况下，采购价格不得高于出售价格。

（三）气量核算规则

根据河北省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 新能供应链向河北燃气供应的煤改气数量应按照新能供应链（作为河北省内气源企业之一）于

2025年在河北省农村煤改气销售市场中的占比以及河北省2022年至2024年三年就农村煤改气业务供应天然气的年度平均供应量确定；

河北燃气向河北天然气供应的煤改气业务天然气数量应按照河北天然气（作为河北省内一级用户）为河北省内开展农村煤改气业务终

端销售的城燃企业提供农村煤改气用气输送服务的业务占比以及河北省2022年至2024年三年就农村煤改气业务供应天然气的年度平

均供应量确定。

（四）交易金额上限

交易金额上限见下表：

年度

新能供应链向河北燃气销售煤改气的交易金额上限

（单位：亿元）

河北燃气向河北天然气销售煤改气的交易金额上

限（单位：亿元）

截至2026年12月31日 1.102 9.30

截至2027年12月31日 2.037 23.54

截至2028年12月31日 2.037 23.54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能供应链是河北省内重要的天然气资源方之一，为河北省开展农村煤改气业务提供稳定的天然气供应服务，通过充分发挥新能供

应链在河北省天然气业务上的优势地位，承担社会责任，扩大新能供应链的社会影响力。

河北天然气是省内重要的天然气输送、销售及运营专业公司，本次作为承接各资源方提供的农村煤改气资源运输服务，保障河北省

农村煤改气业务稳定可持续运行。

河北燃气作为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营业务的省属国有企业，是开展河北省农村煤改气保供工作的非盈

利性平台。 受河北省政府委托，根据河北省政府关于农村煤改气相关政策要求，河北燃气作为平台公司负责开展农村煤改气运营与管理

工作。

本次交易主要是根据河北省政府关于农村煤改气相关政策要求开展河北省域内农村煤改气供应工作，新能供应链作为气源方，向作

为河北省煤改气业务运营管理平台的河北燃气供应天然气；河北燃气以非盈利平台身份，将其各自气源企业（包括新能供应链）采购的

天然气转售至作为煤改气业务一级用户的河北天然气。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拓展在河北省的天然气输气业务，扩大在河北省天然气市场

的影响力，巩固市场地位；有利于发挥河北燃气保证民生、服务社会的公共服务职能。

综上，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定价依据政府规定价格确定，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并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批准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结果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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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301号河北国际大厦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2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75,442,74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64,982,99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10,459,7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85511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5.75943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0956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执行董事兼总裁谭建鑫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11人。

2、公司总裁谭建鑫先生、总会计师刘涛先生及董事会秘书王学庆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因公务未能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行使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2,201,053 99.865280 2,505,944 0.121354 276,000 0.013366

H股 285,423,869 69.537603 125,035,878 30.46239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347,624,922 94.836567 127,541,822 5.152283 276,000 0.011150

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3,918,798 99.948465 814,899 0.039462 249,300 0.012073

H股 387,453,801 94.395079 23,005,946 5.60492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51,372,599 99.027643 23,820,845 0.962286 249,300 0.010071

3、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3,744,098 99.940004 919,199 0.044514 319,700 0.015482

H股 405,919,295 98.893813 4,540,452 1.10618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69,663,393 99.766533 5,459,651 0.220552 319,700 0.012915

4、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3,423,198 99.924464 1,160,199 0.056185 399,600 0.019351

H股 410,436,747 99.994397 23,000 0.005603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3,859,945 99.936060 1,183,199 0.047797 399,600 0.016143

5、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3,715,398 99.938615 863,399 0.041811 404,200 0.019574

H股 410,456,747 99.999269 3,000 0.00073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4,172,145 99.948672 866,399 0.035000 404,200 0.016328

6、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3,662,898 99.936072 1,060,499 0.051356 259,600 0.012572

H股 410,456,747 99.999269 3,000 0.00073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4,119,645 99.946551 1,063,499 0.042962 259,600 0.010487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开展直接融资工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2,442,098 99.876953 2,211,899 0.107115 329,000 0.015932

H股 407,765,375 99.343572 2,694,372 0.65642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0,207,473 99.788512 4,906,271 0.198197 329,000 0.01329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3,556,998 99.930944 1,111,299 0.053816 314,700 0.015240

H股 410,456,747 99.999269 3,000 0.00073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4,013,745 99.942273 1,114,299 0.045014 314,700 0.01271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3,736,898 99.939656 895,299 0.043356 350,800 0.016988

H股 410,456,747 99.999269 3,000 0.00073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4,193,645 99.949540 898,299 0.036289 350,800 0.014171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3,666,598 99.936251 975,299 0.047231 341,100 0.016518

H股 410,456,747 99.999269 3,000 0.00073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474,123,345 99.946700 978,299 0.039521 341,100 0.0137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877,545 82.089451 814,899 13.714811 249,300 4.195738

3

关于本公司聘请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702,845 79.149236 919,199 15.470189 319,700 5.380575

10

关于制定本公司 《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625,345 77.844905 975,299 16.414356 341,100 5.7407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且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第2、3、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静、杨曜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2位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现场及视频方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56� � � � � � � � �证券简称：新天绿能 公告编号：2026-028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6月30日通过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 会议由董事长曹欣先

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有效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河北省农村煤改气购销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曹欣博士、李连平博士、秦刚先生、张旭蕾博士、谭建鑫先生回避表决。

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框架协议是公司于日常业务过程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其条款及年度上限属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上市地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其条款及年度上限属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一致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聘任嘉林资本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公司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相关工作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927� � � � � � �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6-039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上城区东霞巷永安国富大厦A楼5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39,952,5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48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黄志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独立董事汪滔先生、朱燕建先生、任成先生、李小文先生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黄峥嵘先生列席会议；副总经理杨敏女士、首席风险官史品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8,294,924 99.8663 1,643,800 0.1325 13,800 0.001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会议共审议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过半数同意通过，不涉及特别决议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斌、郑忻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158� � � � � � � � � � �证券简称：优刻得 公告编号：2026-050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首席技术官王凯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30,000�股，占公

司当时总股本的 0.0721%，上述股份为股权激励归属取得，已于 2026�年5�月 21�日上市流通，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6�年 5�月 25�日，公司披露了《优刻得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34）。因自身资金需求，

公司董事、首席技术官王凯先生计划自 2026�年 6�月 15日至 2026�年9�月 1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82,500�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0.018%。

2026�年 6�月 29�日，公司收到王凯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结果告知函》。 截至 2026�年 6�月 29日，王凯先生已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82,500股,占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18%，其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王凯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330,000股

持股比例 0.072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330,000股

注：“持股比例”以当时总股本457,525,081股计算所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王凯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5月25日

减持数量 82,5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5日～2026年6月2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82,5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3.43～37.24元/股

减持总金额 2,978,910.65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18%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8%

当前持股数量 247,5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54%

注：减持总金额包括手续费、印花税等。

“当前持股比例”以当前总股本460,705,081股计算所得。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时间区间尚未届满，但减持主体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138� � � � � � � � �证券简称：中青旅 公告编号：2026-025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青旅大厦20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7,271,4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25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倪 阳平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0人，董事骆海菁女士因公务未列席此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6,539,745 94.5599 9,539,745 4.8358 1,192,000 0.6043

2、议案名称：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7,351,945 94.9716 9,289,145 4.7088 630,400 0.319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9,155,153 78.4878 9,539,745 19.1227 1,192,000 2.3895

2

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资产的议

案

39,967,353 80.1159 9,289,145 18.6204 630,400 1.26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棣谚、张宇韬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734� � � � � � � �证券简称：*ST实达 公告编号：第2026-031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荆溪镇杜坞43号大数据科技园D6栋二层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1,853,0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46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苏岳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其中，5名现场出席，1名视频出席。

2、公司总裁、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均为现场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5,537,166 92.7840 45,055,591 7.0196 1,260,300 0.196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福

建 实 达 集 团

股 份 有限 公

司 董 事 和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薪 酬 管 理 制

度》的议案

50,961,576 52.3878 45,055,591 46.3165 1,260,300 1.29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慧、韩叙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